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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福利探析

刘 春 香
（许昌学院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，河南 许昌４６１０００）

摘　要：魏晋南北朝时期，战乱不断，灾害频仍，民众生产生活受到极大影响，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的生计更为艰

难。当时统治者受儒家天人感应的天谴灾异学说等思想影响，同时秉承我国扶弱济贫的优良传统和人道主义精

神，采取赈恤灾民、养老恤孤、收养贫病、医治病患、抚慰残疾、社会优抚等福利保障措施，照顾幼、老、穷、贫、疾、残

等特殊群体的日常生活，相对减轻了社会弱势群体的困难程度，调和了统治者和底层民众的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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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社会福利泛指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为帮助其成员

更为有效地发挥功能，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，进而使

他们作为个人和社会成员正常参与社会生活的所有

努力。上世纪９０年代末期以来，社会福利理论与政

策研究成为政界、学界和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重要

话题，理论研讨会日渐增多，研究机构不断涌现，书

刊文章开始出现，成果颇丰，论著如王子今的《中国

社会福利史》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２００２年）、宋士

云的《新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变迁》（中国社会科学出

版社，２０１１年）、周 良 才 的《中 国 社 会 福 利》（北 京 大

学出版社，２００８年）等。关 于 魏 晋 南 北 朝 时 期 的 社

会福利问题也有学者论及，但这些研究或侧重于灾

害救济和保障，或侧重于部分政权的保障措施，关于

这一时期社会弱势群体的福利待遇问题还缺少系统

的梳理。

一

三国两晋 南 北 朝 时 期，战 乱 不 断，政 权 频 繁 更

替，社会保障实践在时断时续中发展。
建安十四年至二十二年（２０９—２１７年），中原地

区疾病灾害流行，曹操不仅对贫困户中的高龄者和

不能自存者采取了“廪给”政策，还让政府对寡、孤、
盲、手足残疾无依无靠者“廪食终身”。建安二十三

年（２１８年），一 些 地 方 出 现 疫 灾，百 姓 有 因 病 残 疾

的、有染疫而亡的，曹操亲临现场，进行慰问，并颁布

《赡给灾民令》，令曰：“去冬天降疫疠，民有凋伤，军

兴于外，垦田损少，吾甚忧之。其令吏民男女：女年

七十以上无夫子，若年十二以下无父母兄弟，及目无

所见，手不能作，足不能行，而无妻子父兄产业者，廪
食终 身。幼 者 至 十 二 止，贫 穷 不 能 自 赡 者，随 口 给

贷。耄耋 须 侍 养 者，年 九 十 已 上，复 不 事，家 一

人。”［１］３６。当局规 定 了 对 孤 儿、残 疾、鳏 寡、耄 耋 等

群体的具体赡养方式，要求各级官吏对无依无靠的

老弱病残者给予特殊照顾，不仅涉及面宽，而且照顾

范围广。尤其可贵的是，《赡给灾民令》还专门把妇

女 列为一个被照顾的特殊群体，这是一项颇具人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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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的举措。曹魏政权对高年及鳏寡孤独者也经常采

取赐予 的 方 式 进 行 救 助，如 魏 文 帝 黄 初 三 年（２２３
年）诏：“鳏 寡 笃 癃 及 贫 不 能 自 存 者 赐 谷”［１］５９；魏 明

帝太和元 年（２２７年）诏：“鳏 寡 孤 独 不 能 自 存 者 赐

谷”；太和六 年（２３２年）诏：“存 问 高 年 鳏 寡 孤 独，赐

谷帛”；景初二年（２３８年）又规定“赐……鳏寡孤 独

谷”［１］７０－８５。这种 以 仁 政 为 本 的 物 质 赏 赐 虽 然 是 短

暂性的，但对于急需救助的弱势群体无疑是雪中送

炭。除进行直接的物质救助外，还以免租赋的方式

对社会弱者 进 行 帮 助，如 青 龙 元 年（２３３年），“鳏 寡

孤独无出今年租赋”［１］７５。吴、蜀两政权也分别推行

了不同背景下的安民和惠民福利政策，如吴孙皓即

位时即采取了一些恩赦天下的措施，“皓初立，发优

诏，恤 士 民，开 仓 廪，振 贫 乏……当 时 翕 然 称 为 明

主”［１］８５９；刘备政权在蜀汉地方亦是“抚育恤理，甚有

威惠”［１］７７６。
西晋在短暂的统一时期也不乏养老恤孤之举。

泰始元年（２６５年），司马炎即皇帝位，“于是大赦，改

元。赐天下爵，人五级；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谷，人

五斛”［２］３４。泰 始 四 年（２６８年）六 月 诏 曰：“存 问 耆

老，亲见百年”，宣示敬老之意，十二月，“颁五条诏书

于 郡 国，一 曰 正 身，二 曰 勤 百 姓，三 曰 抚 孤

寡”［２］３８－３９，太康元年（２８０年），征服吴地后，又大赦，
改元，并“恤孤老困穷”［２］４７。可见，当有军务大事发

生时，民众可能会享受到福利待遇。晋惠帝虽然昏

庸，也曾于永平元年（２９１年）颁布“赐孝悌、高年、鳏

寡、力田者，人三匹”等诏令［２］５８。
东晋统治者也屡次颁布优恤社会无助人员的政

令。如晋元帝 太 兴 元 年（３１８年）诏 曰：“（二 千 石 令

长）当 祗 奉 旧 宪，正 身 明 法，抑 齐 豪 强，存 恤 孤

独”［２］９６。地方官员参与推行惠民措施，体现了举国

官员的惠民态度，说明这一政策的推行力度还是比

较大的。晋 明 帝 太 宁 三 年（３２５年），“赐 鳏 寡 孤 独

帛，人二匹”［２］１０４；晋 哀 帝 隆 和 元 年（３６２年），“赐 贫

乏 者 米，人 五 斛”［２］１３３；晋 废 帝 太 和 六 年（３７１年），
“赐穷 独 米，人 五 斛”［２］１３７；晋 简 文 帝 咸 安 元 年（３７１
年），“孝顺忠贞、鳏寡孤独，米，人五斛”［２］１４２；晋安帝

义熙元年（４０５年），赐“鳏寡孤独谷人五斛”［２］１６５等。
南朝诸政权对社会福利问题也比较重视，对社

会弱者常采用一次性廪给和赏赐等方式加以救助。
宋文帝元嘉 二 十 年（４４３年），“诸 州 郡 水 旱 伤 稼，民

大饥。遣使开仓赈恤，给 赐 粮 种”［３］６２。齐 武 帝 永 明

二年（４８４年）八月诏曰：“疾病穷困不能自存者，详

为条格，并加沾赉。”永明四年（４８６年），“孤老贫穷，

赐谷十石”；永 明 五 年（４８７年），“诸 孤 老 贫 病，并 赐

粮饩”［４］３３－３５。梁武帝普通元年（５２０年）春正月，“赐

文武劳位，孝悌力田爵一级，尤贫之家，勿收常调，鳏
寡孤独，并 加 赡 恤”［５］４３。陈 世 祖 天 嘉 元 年（５６０年）
春 诏 曰：“鳏 寡 孤 独 不 能 自 存 立 者，赐 谷 人 五

斛。”［６］３３南朝各政权根据不同情况，分别采取赐粮、
赐种、免常调等举措帮助弱者摆脱困境，“赐粮”可以

解决被救助者的吃饭问题，以解燃眉之急，“赐种”帮
助灾民恢复生产，实行自救，“免常调”减轻弱势群体

的经济负担，均体现出一种人道主义精神。
另外，南朝时期疾疫流行，染病者也是一个备受

关注的群体，史料中多有关于“六疾”（六种疾病，后

泛指各种疾病）的记载。针对“六疾”者，官方主要采

取了赈给、给医药、赐棺器等方式加以救助。如宋元

嘉三年（４２６年）文 帝 下 诏：“其 高 年、鳏 寡、幼 孤、六

疾不能自存者，可与郡县优量赈给。”元嘉四年（４２７
年）京师疾疫严重，宋文帝“遣使存问，给医药；死者

若无家属，赐以棺器”。元嘉二十四年（４４７年）疫疾

再次流行，宋文帝“使郡县及营署部司，普加履行，给
以医药”，两年之后，文帝又“遣使巡行百姓，问所疾

苦。孤 老、鳏 寡、六 疾 不 能 自 存 者，人 赐 谷 五

斛”［３］６４－６５。宋孝武帝大明二年（４５８年）春 二 月“贫

弱困窘，存阙衣裳，没无敛槥，朕甚伤之。其明敕守

宰，勤加存恤”。大明四年（４６０年）春正月，“孤老贫

疾，人谷十斛。”［３］８０－８３齐武帝永明十年（４９２年）诏令

“孤老六疾，人 谷 五 斛”，永 明 十 一 年（４９３年）又 诏

曰：“顷风水为灾……加以贫病六疾，孤老稚弱，弥足

矜念。黔中书舍人履行沾恤。”［４］４０－４１官方对“六疾”
者的重视及救助，体现出一种人文关怀精神。

南朝在社会福利方面还设立了“六疾馆”和“孤

独园”等较有特色的救助机构。“六疾馆”出现于齐

武帝时期，是收养六疾病人等弱势群体的慈善机构，
《南齐书》载：“太子与竟陵王子良俱好释氏，立六疾

馆以养穷民。”［４］２６５此时的六疾馆仅为太子所设的个

别慈善机构，虽不具普遍性，但毕竟是一种创新。南

朝时的另一创举是梁武帝设置的“孤独园”。梁武帝

对养老恤孤尤为重视，普通二年（５２１年）诏曰：“凡

民有单老孤稚不能自存，主者郡县咸加收养，赡给衣

食，每令周足，以终其身。又于京师置孤独园，孤幼

有归，华发不匮。若终年命，厚加料理，尤穷之家，勿
收租赋。”［５］４４“孤 独 园”虽 仅 置 于 京 师，但 已 作 为 普

遍政策加以 推 广。从 救 助“六 疾”者，到 设 立“六 疾

馆”，再到“孤独园”的出现，彰显了南朝享受福利群

体的独特性，以及福利保障机构从无到有的逐步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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善过程。“孤独园”的出现开了后世“养济”政策的先

河。
北朝的社会福利政策与南朝相似，主要有免役、

赐爵、赐宴、赐谷帛、收养等措施。以北魏孝文帝为

例，有论者统计，孝文帝在位２９年，颁布社会福利性

质的诏令达７８次，内容包括赈恤灾民、优赠战死军

人、救助鳏 寡 孤 独、医 治 病 患、抚 慰 残 疾 等 方 面［７］。
兹举数例：延兴三年（４７３年）诏，“其有鳏寡孤独 贫

不自存者，复其杂徭，年八十已上，一子不从役”。太

和元年（４７７年），“诏七十以上一子不从役”，享受该

项待遇的人年龄由８０岁推及７０岁，从年龄上扩大

了惠民范围。太和三年（４７９年）十一月，“赐京师贫

穷、高年、疾患不能自存者衣服布帛各有差”。太和

五年（４８１年）二月，“赐穷孤不能自存者帛各有差”。
太和六年（４８２年）三 月，“赐 穷 老 者 衣 服”。四 月 甲

申，“赐畿内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粟帛有差”。太和

三年受到特殊照顾的仅限于京师内的弱势群体，而

今由京师推及畿内，从地域上扩大了惠民范围。太

和七年（４８３年），“赐 所 过 鳏 寡 不 能 自 存 者 衣 服 粟

帛”。太和十 二 年（４８８年）正 月 诏 曰：“镇 戍 流 徙 之

人，年满七十，孤单穷独，虽有妻妾而无子孙，诸如此

等，听解名还本。诸犯死刑者，父母、祖父母年老，更
无成人子孙，旁无期亲者，具状以闻。”［８］９４－１１０惠民措

施还考虑到了“流徙之人”及“诸犯死刑者”等违法者

的情况，从人员成分上扩大了惠民范围。北朝其他

统治者也颁布有惠民措施，如周武帝建德四年（５７５
年）诏：“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，所在量加赈恤。逋租

悬调，兵役残 功，并 宜 蠲 免。”建 德 五 年（５７６年）诏：
“其鳏寡孤独，实可哀矜，亦宜赈给，务使周赡。”［９］北

齐天保元年（５５０年），“鳏寡六疾义夫节妇旌赏各有

差”［１０］。北 朝 的 福 利 措 施 涉 及 的 层 面 是 比 较 宽 泛

的，除鳏寡孤独老弱病残之人，还考虑到常居民与流

动人、守法者与违规者、义夫节妇等，同时推行福利

的力度也是比较大的。
在当时社会保障能力十分低下的条件下，面对

老、弱、病、残等特殊群体，执政者仍能勉尽人事，努

力排解，及时 救 助，尽 可 能 减 少 弱 势 群 体 的 困 难 程

度，确是不容易的。

二

除采取养 老 恤 孤、收 养 贫 病、抚 慰 残 疾 等 措 施

外，当权者或社会对军人及其家属也给予了一些抚

恤和优待的社会福利保障。
魏晋南北 朝 时 期，战 乱 不 断，士 兵 伤 亡 不 可 避

免，对伤残或阵亡将士的抚恤及对家属的慰问非常

重要，只有做 好 阵 亡 将 士 的 抚 恤 工 作，才 能 安 慰 生

者，激 励 士 气。因 此，当 权 者 皆 注 重 这 一 政 策 的 实

施，大都采取了厚待阵亡将士和抚恤亡属等措施。
建安七年（２０２年），曹 操 的《军 谯 令》是 专 为 阵

亡将士立庙、抚 恤 家 属 的 命 令，令 曰：“其 举 义 兵 以

来，将士绝无后者，求其亲戚以后之，授土田，官给耕

牛，置学师以教之。为存者立庙，使祀其先 人。”［１］１６

诏令中提出了抚恤死亡将士家属的几项具体措施：
对于战死的士兵，没有后继维持香火者，得到曹魏政

权的照顾，为其从亲缘处后续香火，并且授予田地耕

牛，使其后代 具 备 从 事 农 业 的 条 件，并 为 死 者 立 宗

庙，这在历 史 上 是 不 多 见 的。建 安 十 二 年（２０７年）
春诏 令：“及 后 死 事 之 孤，轻 重 各 有 差。”［１］２０不 同 程

度地免除 了 阵 亡 者 后 代 的 赋 役。建 安 十 四 年（２０９
年）复下《存恤从军吏士家室令》，令曰：“自顷已来，
军数征行，或遇疫气，吏士死亡不归，家室怨旷，百姓

流离，而仁者岂乐之哉？不得已也。其令死者家无

基业不能自存者，县官勿绝廪，长吏存恤抚循，以称

吾意。”［１］２２从《军 谯 令》和《存 恤 从 军 吏 士 家 室 令》，
可以看出曹 操 对 待 士 兵 及 家 人 无 微 不 至 的 关 爱 之

心，同时也 体 现 出 一 种 以 人 为 本 的 人 道 主 义 精 神。
延康元年（２２０年）曹 丕 即 魏 王 后 下 令：“诸 将 征 伐，
士卒死亡者或未收敛，吾甚哀之；其告郡国给槥椟殡

敛，送 致 其 家，官 为 设 祭。”［１］４４对 于 阵 亡 将 士，政 府

给予安葬并致祭奠。高贵乡公曹髦也推行了一定的

抚慰士兵及其家属的措施，正元二年（２５５年）冬 十

月诏曰：“将士死亡，计以千数，或没命战场，冤魂不

反，或牵挚虏手，流离异域，吾深痛愍，为之悼心。其

令所在郡典 农 及 安 抚 夷 二 护 军 各 部 大 吏 慰 恤 其 门

户，无差赋役一年；其力战死事者，皆如旧科，勿有所

漏。”十一月，诏曰：“往者洮西之战，将吏士民或临阵

战亡，或沉溺洮水，骸骨不收，弃于原野，吾尝痛之。
其告征西、安西将军，各令部人于战处及水次钩求尸

丧，收敛藏埋，以 慰 存 亡。”［１］１０１曹 魏 一 代，能 够 做 到

厚待阵亡战士，要么死丧送还家乡，要么就死丧之地

掩埋，使将士死有所归，对伤残士兵及亡属采取措施

进行慰问和抚恤。
晋武帝时也有优惠军人之举措，泰始元年（２６５

年）十 二 月 乙 亥 诏：“诸 将 吏 遭 三 年 丧 者，遣 宁 终

丧。”［２］３５允许 军 人 为 亲 人 归 宁 守 丧。北 魏 时，对 畿

内役死之民的后事由政府进行安顿办理，如孝文帝

延兴三年（４７３年），“诏 畿 内 民 从 役 死 事 者，郡 县 为

迎丧，给以葬费。”［８］９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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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朝时期也多有厚待阵亡将士及抚恤亡属的举

措。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（４４９年）诏，“登城三战及

大将战亡坠没之家，老病单弱者，普加赡恤”［３］６５，对

亡属施以恩惠；宋孝武帝大明三年（４５９年）八月 丙

申诏，“近北讨文武，于军亡没，或殒身矢石，或疠疾

死亡，并尽勤王事，而敛槥卑薄。可普更赙给，务令

丰厚”［３］８３，对阵 亡 将 士 政 府 出 面 助 丧 送 葬；齐 高 帝

建元四年（４８２年）正月癸亥，诏曰，“建元以来战亡，
赏蠲 租 布 二 十 年，杂 役 十 年。其 不 得 收 尸，主 军 保

押，亦同此例”［４］２５，对战亡者赏蠲租布和杂役；齐明

帝建武三年（４９６年）正 月 乙 酉 诏，“去 岁 索 虏 寇 边，
缘边诸 州 郡 将 士 有 临 阵 及 疾 病 死 亡 者，并 送 还 本

土”［４］６０，使军死 者 能 够 归 葬 故 土；陈 文 帝 天 嘉 五 年

（５６４年）十 二 月 甲 子 诏，“讨 陈 宝 应 将 士 死 王 事 者，
并给棺槥，送还本乡，并复其家。疮痍未瘳者，给其

医药”［６］３４－３９；陈废帝光大二年（５６８年）正月庚子诏：
“诏讨华皎军人死王事者并给棺槥，送还本乡，仍复

其家”［６］４７。
综上所述，统治者通过多种途径诸如对战死者

助丧送葬、军死者归葬、对伤员送药医治、对家属蠲

免抚恤等措施，对阵亡将士及其家属进行抚恤，对维

护社会稳定有一定积极作用。但抚恤作为社会保障

的色彩极淡，往往沦为统治者争权夺利的工具［１１］。

三

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统治者受儒家天人感应的天

谴灾异学说及佛家慈悲思想影响，同时秉承我国扶

弱济贫的优良传统和人道主义精神实行了一定的社

会福利措施，但因战乱不断，政权频繁更替，社会保

障实践在时断时续中发展，使得这一时期的社会福

利存在一定的局限性：第一，缘于时代所处的条件限

制，没有形成健全的社会福利保障机制。第二，经济

基础薄弱，享受社会福利保障的群体范围有限，不可

能形成全民共享型的社会福利体系。第三，社会福

利措施的形成多具有偶然性，不具备长期性［１２］。尽

管如此，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，拥有一定的社会福利

保障措施已经具有积极意义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

社会弱势群体的生活困难程度，调和了统治阶级和

底层民众的关系，缓和了社会矛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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